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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总局关于印发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洋石油作

业安全办公室工作规则》（试行）的通知(海油函〔2006〕80

号)各分部： 为规范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洋石油作业

安全办公室工作制度、工作程序，明确工作关系，提高工作

效率，确保工作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05〕11号）、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

局工作规则》（安监总办字〔2005〕197号）和《海洋石油安

全生产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号令）等有关

规定文件的要求，海油安办制定了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总局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工作规则》（试行），于2007

年2月1日起试行。 特此通知。 附件：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总局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工作规则》（试行） 二○○

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洋石油作

业安全办公室工作规则（试行）第一章 总则 一、为规范国家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工作制度、

工作程序，明确工作关系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工作质量，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主

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5

〕11号）、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工作规则》（安监

总办字〔2005〕197号）和《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》（国家

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号令）等有关文件，制定本规则。

二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（以下简称总局）海洋石油

作业安全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海油安办）是总局海洋石油安全

生产综合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。 三、海油安办设立海油分部

（设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）、石化分部（设在中国石油化

工集团公司）和中油分部（设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）

，实行垂直管理体制，统一领导各分部的业务工作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